附件3
博山区城乡公益性岗位
诚信承诺书

本人已知晓城乡公益性岗位相关政策、报名条件，现本人做出以下郑重承诺：
1、本人现名下无工商营业执照（含吊销营业执照），上岗后也不会注册营业执照；
2、本人现非企业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理事及高层管理人员等，上岗后也不会担任企业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理事及高层管理人员等职务；
3、本人现未在其他单位在职参保，上岗后不会私自在其他单位参保和补缴社保；
4、本人非正在申报办理职工养老退休手续或已享受退休金人员；
5、本人非公职人员（含已享受退休待遇）、乡镇（街道）备案且受财政供养或村（社区）集体经济补贴的村（社区）干部；
[bookmark: _GoBack]6、本人配偶、父母、公婆、岳父母、子女及其配偶、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中无公职人员和村(社区)干部，如有以上情况将如实向村居和镇办说明并备案登记；
7、本人非其他政府部门、单位设立的村医、护林防火员等岗位的从业人员。
如本人违反以上承诺，自愿取消资格，退回资金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    承诺人：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